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瑞麟）繼前日旺角一名老婦往
銀行提取大量現金預備回鄉度歲，成為匪徒跟蹤打劫目
標後，昨晨再有一名公司女文員往銀行提取15萬元現款，
返回觀塘鴻圖道的辦公室途中，遭電槍獨行匪跟蹤打
劫，幸女事主連遭3度電擊，仍拼命護財並大叫打劫，匪
徒無法得逞，逃進附近工業大廈，迅被到場警員拘捕。

女遭三度電擊仍力保不失
連遭三度電擊並無暈倒的女子姓鍾、24歲，是觀塘鴻圖

道32號榮興利工業大廈一間工程公司女文員，她遭3度電

擊身體不適，送院檢查後並無大礙。被捕劫匪姓張、45
歲，警員在其身上檢獲一支電槍。觀塘警區助理指揮官
（行動）劉富華稱，不排除匪徒趁農曆新年前夕，有公司
或市民往銀行提取大量現金備用之際，伺機跟蹤犯案。
事發昨午4時許，女事主獲公司指示，往開源道一間銀

行提取15萬元現金，放入手提袋內步回公司，其間懷疑被
歹徒盯上跟蹤，當至公司樓下大堂等候升降機時，一名
陌生男子突從後以手機型電槍電擊後頸，女事主未有暈
倒，對方見狀再以電槍2度電擊女事主挽㠥手袋的手，幸
她拚命護袋，並大叫救命，歹徒恐事敗不敢久留，轉身
向巧明街逃去。
女事主力保財物不失，驚魂甫定立即報警。警員到場

根據事主形容的匪徒外形搜捕，加上有醒目途人暗中跟
蹤，指可疑男子匆匆進入200米外的偉業街137號泛亞中心

內，警員立即通報上峰增援，迅速包圍目標大廈搜查，
約半小時後在大廈地下一公廁截獲該可疑男子，並檢獲
一支懷疑電槍，一併帶署扣查。女事主則由救護車送院
檢查。

電槍匪劫女文員失手被擒

A16 責任編輯：黃楚基　版面設計：林偉棠 2011年1月29日(星期六)香 港 新 聞
H O N G  K O N G  N E W 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瑞麟）高
利貸集團「食水深」兼無惡不作，債
仔借8,000實得3,900元、年息最高超過
1,027厘，一旦無法還款，更會利用債
仔銀行戶口「洗黑錢」。警方近日根
據線報，一連2日採取代號「虎穴」
反高利貸行動，搜查佐敦及荃灣多處
地點，成功搗破一個由黑社會操控的
高利貸集團，拘捕14名男女，初步估
計集團運作3年，「債仔」人數多達
140名，涉及款項逾1,000萬元。

無需入息證明作招徠
破獲的高利貸集團包括一間非法財

務公司及2間中介人公司，行動中警
方檢獲大批借貸文件，包括銀行存摺
紀錄、提款卡、手提電話及5部記錄
大量「債仔」資料的電腦。被捕的10

男4女，年齡由18歲至50歲不等，部分人有黑社
會背景，他們分別涉嫌干犯無牌放貸、非法收取
借貸人報酬及「洗黑錢」等罪行。
警方新界北總區重案組總督察周德財表示，該

個高利貸集團的中介人公司，利用報章廣告及街
頭「易拉架」作宣傳，以無需入息證明、低息及
極速批核等作招徠，主要吸引一些信貸紀錄有問
題，無法透過正常途徑借貸的人士舉債，從而收
取天價手續費。

借8,000實得3,900元
周德財舉例稱，有市民光顧該個高利貸集團借

款8,000元，在扣減高昂手續費後，實得僅3,900
元，更有人被拒批核後反被追收手續費；另外亦
有「債仔」需繳付高達1,027厘的年息，債仔一旦
無法還款，除遭集團恐嚇外，銀行戶口更會被利
用進行「洗黑錢」活動。

被捕6男1女包括詐騙集團主
腦，年齡由32至48歲，涉嫌

「串謀詐騙」及「洗黑錢」，部分人
稍後會被落案控以有關罪名。商
業罪案調查科正進一步搜集資
料，繼續追查其他涉案在逃人
士。

掩飾身份銀行提款轉帳
據悉，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今

次行動以情報主導，根據調查所
得，自2010年6月起，有詐騙集團
成員冒充事主，到銀行出示他們
從運動場、咖啡店、餐廳和私人
健身室等地方盜取得來的身份證
及銀行卡，直接提取款項或把款
項轉帳至另一個騙徒指定銀行戶
口再將款項提走。騙徒在向銀行
提款、轉帳或辦理匯款時，會利
用各種藉口以掩飾其身份以求達
到目的。

騙事主關電話確認匯款
此外，騙徒更取得受害人的流

動電話號碼，繼而以受害人身份
與流動電話網絡供應商聯絡，訛
稱受害人的手機SIM卡被竊，要求
取消舊卡並重新發卡。同時，集
團成員更冒認流動電話網絡供應
商接觸受害人，聲稱受害人的電
話網絡有技術性問題，受害人需
要暫時將電話關閉及停用。騙徒
因此得以有機可乘，成功阻截受
害人與銀行的直接聯繫。最終，
當銀行職員嘗試接觸受害人以證
實匯款的事宜，騙徒成功冒認受
害人確認匯款事宜。
商業罪案調查科經深入調查

後，成功鎖定詐騙集團成員。至
本月26日(星期三)認為時機成熟採
取行動，一連2日在全港不同地方
拘捕上述7名集團成員，包括集團
主腦，相信已成功瓦解一個組織
嚴密的詐騙集團，估計集團在去
年6月以來透過上述手法，已成功
盜取合共港幣2,100萬元以上的款
項。商罪科現正進一步搜集資
料，繼續追查其他在逃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組織嚴密詐騙集團，利用

從公眾場所例如餐廳、健身室等地偷竊得來的提款卡及證

件，假冒卡主到銀行提款，過去8個月內成功盜取逾2千萬

元，商業罪案調查科根據情報深入調查後，本星期三(26日)

採取行動，一連2日共拘捕包括首腦在內6男1女詐騙集團成

員，相信行動已成功將該集團瓦解。

多在餐廳健身室犯案 6男1女成員被捕

冒事主銀行提款
偷卡黨騙2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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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喪禮處處顯露反對派機心
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要求君子立身敦厚，不居於澆薄，存心樸

實，不居於權謀。按照中國人的習俗，舉行喪禮必須心懷正念，不

得在喪禮中別有用心搞權謀，否則，既是對死者的褻瀆，也是對不

搞權謀而真心參與悼念活動的活人不敬。

但是，反對派卻別有用心，大事鋪張各種司徒華的追悼儀式和喪

禮，處處顯露機心，但萬變不離其宗，都是要誘使或強迫別人認同

或默認「支聯會」挑戰「一國兩制」的政綱，以及為反對派選舉造

勢。「支聯會」1月5日舉行默哀和弔唁冊簽名，到場官員就被強贈

黃絲帶，「支聯會」聲稱黃絲帶代表「平反六四」，官員當然拒絕

接受。

「支聯會」昨天舉行三場追思會，連追思會都分場進行，「用到

盡」之意不言而喻。司徒華的安息禮拜今日下午3時在尖沙咀聖安

德烈教堂舉行，屆時會響起所謂「六長四短」鐘聲，以示司徒華對

「平反六四」的堅持云云。司徒華治喪委員會召集人朱耀明牧師聲

稱，官員如因為寓意「平反六四」的教堂鐘聲，或其他政治原因而

不悼念司徒華，是非常可惜。司徒華喪禮被如此高度政治化，朱耀

明還要指責別人是因為政治原因而不悼念司徒華，這種利用人們

「為死者諱」的正常情感，將喪禮政治化到極點，令喪禮已演變為

一場用心險惡的政治權謀。

大搞「喪禮拖棚」圖搶佔區選先機

今日的出殯儀式，由於尖沙咀聖安德烈教堂只有320個座位，

「支聯會」稱要按界別分配席位，這與昨日追思會分為三場手法相

似。其目的，都是以人劃線，企圖逼迫政府官員和建制派表態，將

對司徒華的悼念曲解為認同「支聯會」的政治綱領，認同反對派搖

身一變成為「愛國者」。「支聯會」拖延到2月27日，在維園舉行的

公眾悼念會，也分作上、下場，甚至是3場的準備，並要求警方屆

時封閉銅鑼灣部分港鐵站及馬路。

有句閩南話叫做「歹戲拖棚」，指的是一部很難看的戲，都沒人

想看了，演出還不結束，還要一直演下去。「支聯會」如法炮製，

大搞「喪禮拖棚」，意圖讓「喪禮政治」拖到今年11月20日區議會

選舉，玩弄「死諸葛能走生仲達」的政治把戲，以死人壓活人，借

助喪禮政治化將司徒華捧為「聖人」，借其「光環」沾光，撈取政

治資本為選戰造勢。

關心香港政治的人都知道，2011年區議會選舉比過往任何一屆都

重要，因為這是2012年立法會功能界別「超級議席」的前哨戰，以

及可通過議席擴大選委會勢力，左右2012年行政長官選情。反對派

的如意算盤，是要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搶佔先機，以便在明年立法

會選舉以及未來的普選中佔據優勢，從而搶奪他們夢寐以求的香港

管治權。

開歷史倒車的行為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發生「北京風波」（即「六四事

件」）。正如鄧小平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

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

志為轉移的。」鄧小平還指出：「這次事件爆發出來，很值得我們

思索，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也許這

件壞事會使我們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穩、更好，甚至於更快，使

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歷史證明，

中國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立足

基本國情，堅持改革開放，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取得

了舉世震驚的成就。

靠「六四事件」起家的民主黨，後來不得不淡化其與「支聯會」

「兩塊招牌、一套人馬」的關係，至去年民主黨抵制「五區公投」。

作為民主黨、教協、「支聯會」三個組織重要人物的張文光，去年

7月16日在傳媒發表《走出歷史的悲情和恐懼》的文章，認為：

「普選聯和民主黨與中央對話，突破政改的僵局⋯⋯讓我們走出歷

史的悲情和恐懼，迎向不能逆轉和迴避的終極普選。」民主黨走出

他們自己營造的所謂「歷史的悲情」，本來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表

現。但現在三位一體的民主黨、教協、「支聯會」，卻借司徒華喪

禮，宣揚推翻共產黨領導和改變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綱領，為

今年的選舉造勢，這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違反中華民族的利

益，損害港人根本福祉。

「井水犯河水」違反「一國兩制」
「支聯會」要求王丹、吾爾開希來港，借參加喪禮進行挑戰「一

國兩制」的政治活動，這是聯合海外反華分裂勢力「井水犯河水」

的行徑。王丹收受陳水扁贓款，支持陳水扁搞「台獨」，吾爾開希

則不僅支持「台獨」，又是「疆獨」要角，而且他們生活腐化墮

落。反對派聯合海外反華分裂勢力「井水犯河水」，完全違反《基

本法》和「一國兩制」。

前日王丹及吾爾開希在台北召開記者會，王丹聲稱他們被拒入香

港顯示「『一國兩制』已死」云云，吾爾開希則惡毒攻擊中央政府，這

充分暴露他們硬要來香港，以悼念司徒華為名，真正的目的，是要

與「支聯會」配合挑戰「一國兩制」。入境處考慮香港整體利益，按照

相關法例和政策決定不批准王丹入境，是合法合理的適當決定。

香港《文匯報》發表多篇文章，揭露王丹拿陳水扁贓款支持「台

獨」和收集內地情報，而且生活腐化、道德敗壞。這些文章所講的

是事實，並非是作者的新發現，而是全部來自台灣傳媒及其他地區

媒體的公開報道。王丹1月7日在自己的facebook網站指是「人格攻

擊」，並擺出要「提起訴訟」的姿態，要求《文匯報》「拿出真實證

據」。為了回應王丹「拿出真實證據」的要求，《文匯報》多篇文

章輯錄和引用了這些報道，以讓港人了解王丹的另一面。事實就是

事實，無法抹殺和掩蓋。這些公開報道輯錄出來後，王丹根本不敢

作出回應，是否作賊心虛，自有公論。

喪禮高度政治化 演化為政治權謀
司徒華病逝，反對派將喪禮高度政治化。三位一體的民主黨、教協、「支聯

會」，企圖借司徒華喪禮，宣揚推翻共產黨領導和改變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政

治綱領，為今年的選舉造勢，這已經不是在舉行喪禮，而是借機搞政治權謀。

反對派還要求讓接受陳水扁贓款、支持「台獨」的王丹以及支持「台獨」和

「疆獨」的吾爾開希，來港借參加喪禮進行政治活動，這是聯合海外反華分裂

勢力「井水犯河水」的行徑，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損害港人福

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香港華人基督
教聯會真道書院被審計署揭發動用1,000萬元非政
府資源購買3個物業，以信託形式持有該3個物業
的校董會主席、校長及校監日前入稟高等法院，
要求法官頒令學校可按《教育條例》中「學校管
理公司」的釋義，持有有關物業。
原訴人依次為該校的校董會主席胡明添、校長

丘日謙、校監陸幸泉牧師，答辯人為香港華人基
督教聯會真道書院校董會有限公司。

未成立校董會法團 列主席校長名下
涉案3個物業包括清水灣大坳門一幢村屋、2個

分別為將軍澳彩明苑A座的單位，該校的校董會
主席及校長為村屋的登記業主，校長及校監為2
個居屋單位的登記業主。
入稟狀指出，原訴要求法庭令學校可按《教育

條例》擁有3個物業的業權，或其他合適的頒令。
據悉因真道書院未成立校董會法團，所以需要尋
求法庭頒令學校有權成為3個物業的登記業主，至
於3個物業最終是否放售，則由校董會決定。

慎防提款卡及證件失竊後被騙方法
1. 經常把身份証、信用卡和銀行卡放在安全地方，以免被盜或遭人擅自使用；

2. 發現上述物品遺失或被盜應即時聯絡發卡銀行，以便立即凍結相關信用卡或銀行戶口；

3. 保留所有信用卡收據與月結單上的交易核對，以核實各項交易；

4. 如發現月結單上有任何可疑交易或沒有收到預期應收到的郵件，儘快與發卡機構查證；

5. 切勿把個人密碼和信用卡放在一起；

6. 如收到自稱流動電話網絡供應商的電話，聲稱SIM卡或有其他有關流動電話服務的問題，

切勿即時停用電話，須自行與有關流動電話網絡商確認，以免受騙。

資料來源：警務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警方檢獲包括銀行存摺紀錄、提
款卡、手提電話及5部記錄大量「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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